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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單元代碼 CCM5R1640v2 

職能單元名稱 建立建築工程計畫的專業技術與法務報告 

領域類別 建築與營造/營造及維護 

職能單元級別 5 

工作任務與行為指標 

一、採購前的檢驗與評估 

1. 檢驗建築，找出並記錄其缺點，詳細程度應根據客戶要

求 

2. 依據工作時修理情形與缺陷的數量與種類，而取得工程

師證照 

3. 依據需求預估修正成本或建議拆除建物 

4. 依循政府機關的指示，進行財務機構或投資機構的可行

性研究 

二、建議與協調設計過程與計畫許可 

1. 為客戶準備工程案簡報 

2. 評量工地條件與建物 

3. 製作或取得初步設計圖，並估計可能的成本 

4. 最終設計文件完成的過程中應與客戶協調，並取得客戶

許可 

5. 提交文件，以取得工程計畫許可之授權 

6. 準備計畫上訴，若必要的話將其呈現給主管機關 

三、檢視建築與工程工作 

1. 檢查契約文件，並確保客戶利益受到保護 

2. 定期監控建築與工程工作，針對工作進度與品質提出監

控報告 

3. 檢查工程差異，並將相關文件送交外包商 

4. 檢查並准許進度工程款 

四、為解決糾紛提出建議 

1. 代表客戶協調糾紛 

2. 向與事者提供公正的建議 

3. 交由專業法務解讀契約內容 

4. 若交付法院時，提供專家證詞與證據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一、營造業的契約內容 

二、營造業外包系統 

三、營造業的現場與非現場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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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計畫流程 

五、契約文件、工料公司、價格、成本與工程款 

六、人力資源作業原則 

七、相關證照安排 

八、相關建築與工程規範、標準與法規 

九、工作場所安全基本條件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一、溝通技能 

二、文書技能 

三、評估技能 

四、數學運算技能 

五、計畫技能，讓工程契約的計畫過程與策略有效發揮，並讓工

程案的效率與成本效益最大化 

六、督導工作人員達到符合計畫的結果 

評量設計參考 

一、評量之關鍵面向/能力證明之證據： 

1. 將契約條件轉化為可行性研究，並針對建築、場地使

用、計畫與流程提供建議 

2. 展現高品質的工程計畫過程與產出 

3. 建立能將資源有效性最大化的策略 

4. 建議和協調設計過程並獲得計劃批准 

5. 監督建築工程，以實現契約目的 

二、評量所需情境與特定資源： 

1. 在建築或施工單位都應備有專案文件 

2. 相關規範、標準與政府法規 

3. 辦公用品包含計算機、影印機與電話系統 

4. 電腦設備要具備相關軟體，以利觀看 2D CAD 圖面，執

行軟體和列印圖面 

5. 技術資訊室裡，須放置現有丈量數據文件、設計圖、建

築結構與製造商的產品資料 

6. 適合施工進展的工作場所 

三、評量方法： 

1. 符合評量中其他如營造、配管與服務設施等單元相關規

定 

2. 直接觀察受評者實際或模擬工作情況，並可利用提問方

式，以確認受評者可確實辨別、解讀必要的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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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實務應用上所需具備之基本知識 

3. 加強整合就業技能與工作場域的作業與職務角色 

4. 確認該項職能已通過驗證，且能夠轉換運用到其他情況

與環境中 

四、其它： 

1. 能力展現需經長時間觀察，是否能勝任該角色的工作範

疇，是否能遵循工作場域的實務標準 

2. 若評量屬結構式學習經驗的一部份，證據必須包含不同

時間點的表現，並與進一步的學習及實務分開評量。唯

有評量者對該人員的能力深具信心，才能評斷其能力 

5. 所有屬於結構式學習經驗的評量皆須包含直接、間接與

補充證據 

說明與補充事項 

1. 透過檢驗找出缺陷，包括： 

 比鄰建築 

 確認地界 

 現場檢驗建築、建物結構與特性 

 現場通道與出口 

 地形與地理調查 

2. 可行性研究： 

 有關資訊包括： 

 建築與工程實例 

 可用性 

 服務部門提供服務的可用性與條件 

 現有建物的使用變更 

 確認所有權 

 開發閒置土地 

 財產留置權或中止訴訟申請 

 環境影響與限制 

 現有建築或結構的特地目的 

 可行性研究可針對以下進行： 

 特地位置構築最具成本效益的建築方法 

 建築或結構的翻新費用 

 建築發展的特殊條件 

3. 計畫許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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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設計諮詢師的工程許可 

 環保局或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核發的環境許可 

 最終設計或說明得到客戶許可 

 借貸機構核發的金融許可 

 依法分區制 

4. 建築與工程工作包括： 

 道路或人行道工程 

 拆除現有建物 

 建築新建物 

 安裝地下電纜 

 現有建物翻新 

 改裝與擴張 

 平面工程與等高工程 

 雨水處理與排水工程 

 


